青岛市供销社2025年工作要点

2025年，青岛市供销社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对青岛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对供销合作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实干担当，坚持深化改革、机制创新，坚持抓点带面、典型引领，扎根农业农村，聚焦主责主业，突出抓好农资供应、商品流通、农业社会化服务、社有企业、基层组织等重点工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强市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1.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销合作社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成立70周年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供销合作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列入各级供销社党组（党委）会议第一议题、集体学习第一主题、干部培训第一主课，推动学习贯彻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推动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2.健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机制。按照全国总社《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办法》《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具体举措》和省供销社的要求，细化任务措施，建立工作台账，定期开展“回头看”，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到实处、见到实效。统筹做好系统“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
二、健全完善农资供应体系
3.加快构建农资仓配体系。积极融入全省供销社系统“5+5+N”农资仓配体系建设，争取省社农服集团支持，推动县级农资仓配中心建设，提高农资仓储能力。
4.提升农资流通服务能力。加快健全农资经营服务网络，培育壮大农资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市级农资服务平台，新建改造镇村农资服务站点20处，逐步形成市县镇村农资经营服务网络。推动农资流通企业向农业综合服务商转型，拓展统防统治、农机作业、土壤改良与修复等服务。深入实施“绿色农资”升级行动，“鲁供”“青供”品牌系列农资销售总额达到3000吨。
5.统筹做好农资保供稳价。强化农资集采保供联盟建设。加强农资集采分销、淡储旺销，做好重要农时的农资储备、调运、供应工作。优化落实农资保供应急预案，加强农资质量监管，坚决杜绝假冒伪劣农资通过供销社渠道流入市场。
三、健全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6.高质量实施农业社会化服务试点项目。积极争取中央财政资金支持供销合作社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试点项目，大力推广“土地股份合作+全程托管服务”模式，规范服务程序，提高服务质量，扩大农业社会化服务试点项目覆盖面。全市系统实施农业社会化服务达到350万亩次，全程托管土地20万亩以上。
7.加快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争取省社供发集团建设服务平台，创新联合合作机制，加强区市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培育，推动基层社广泛参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涉农区市社至少培育1家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积极拓展育种、烘干、收储等农民迫切需要的业务，提升产前、产中、产后“三位一体”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开展“农民大讲堂”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服务，全年培训500人次以上。
8.扎实推进为农服务中心建设。按照“布局合理、规模适度、功能完备”的要求，采取供销社主办、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方式，高质量建设为农服务中心，打造集农资直供、农机服务、烘干仓储、农民培训等多种服务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为农服务平台，全市新改建为农服务中心4处以上。
9.稳妥开展合作金融服务。与银行、农担公司等金融机构加强合作，创新金融服务机制，探索推广“供销农资贷”“粮食规模种植贷”。指导推动系统规模化经营服务主体投保三大主粮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规避农业社会化服务风险。
四、健全完善农村商品现代流通体系
10.加强县域流通服务网络体系建设。积极参与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加快构建覆盖县乡村的流通服务网络，今年新建改造县级集采集配中心1处、镇级综合服务站7处。因地制宜开展农村寄递物流业务。推动各类经营服务网点叠加再生资源业务，积极参与国家“两新”行动，今年改造提升绿色分拣中心1处、标准化规划化回收站点16处。
11.提高农产品流通服务能力。推动供销社现代流通服务网络在城区布局，积极创新流通业态，持续开展“供销市集”等促消费活动，畅通农产品上行渠道。探索建设“青岛农品”特色店铺。加强农产品冷链物流设施建设，提高仓储配送能力。整合系统内外优质商品和优质农产品资源，做优做强“青供”系列品牌。
12.加快提升重要农产品应急保障能力。支持西海岸新区省级粮食安全应急保障基地项目建设，积极构建以保障基地为核心，以系统重点流通企业和网点为支撑的全市供销系统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应急保障体系。
13.加强东西协作消费帮扶。依托供销系统农产品公司、连锁商超、农批市场等平台，加强产销对接，大力开展消费帮扶，推介销售陇南、定西等协作地区农产品，今年消费帮扶额达到600万元以上。
五、实施社有企业提质增效工程
14.持续深化社有企业综合改革。全面落实党组织在社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加强企业董事会建设，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和市场化运营机制。推动青岛供销集团实体化运营。依法依规推进与永旺集团的合作续约工作。加快青岛市再生资源总公司业务转型升级。坚持分类指导，做强做优县域社有龙头企业，对社有企业实力弱或社有企业空白区市，通过盘活资产、股权合作、争取项目等方式，提升综合实力或创办社有企业，实现涉农区市社有企业经营服务全覆盖。
15.抓好社有企业项目建设。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聚焦主责主业，强化机制创新，加强与总社、省社的联合合作，充分用好国家出台的一揽子增量政策，积极争取政策支持，谋划实施一批打基础、利长远、增后劲的好项目。采取联合合作、盘活资产、开放办社等方式，实施好为农服务中心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产品流通等项目。
16.稳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依法依规、一企一策，综合运用法律、经济等手段，扎实推进“僵尸企业”清理，攻坚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降低处置企业经营风险。
17.完善社有资产管理规章制度。巩固提升社有企业资产清查和合同专项整治成果，全面梳理完善社有资产管理规章制度，厘清治理主体权责边界，完善出资人监管权力清单，推动社有资产数字化管理平台建设，提升社有资产管理规范化、制度化水平。发挥监事会、机关纪委、审计监督合力，强化对社有资产、重大项目的监督。
六、实施基层组织能力提升工程
[bookmark: _GoBack]18.分类推进基层社能力提升。大力实施“千县千社质量提升行动”，统筹基层社改造提升与为农服务中心、县域流通服务网络、仓储设施建设以及社有企业发展，加快提升基层社服务能力，今年重点建设2处示范基层社，改造提升8处、恢复重建4处基层社。推进“三会”制度建设，有效发挥理事会、监事会职能作用。
19.积极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坚持以组织农民、服务农民为根本，依托农资供应、土地托管、农产品购销等主营业务和基层社、乡村经营服务网点，创新发展机制，在控股控权基础上，通过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方式，吸纳农民和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入社，不断强化与农民的组织联结和经济联结。积极探索基层合作社参与村集体经济“共富公司”的发展机制，增强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的服务能力。
20.发挥合作发展基金作用。继续按规定提取合作发展基金，重点支持示范基层社强化升级、薄弱基层社能力提升和“三无”基层社功能重构等基层组织建设项目，切实发挥好合作发展基金对基层组织发展的支持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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